关于高新区（新市区） 政法委2017年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信息公开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1）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治区、市委及区委的决策和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组织、领导、协调、指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指导开展并检查督促政法各部门贯彻落实。研究处理全区政法工作的重大问题，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提出建议。
（2） 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协调、指导全区的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调查掌握社会治安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各有关职能部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制定和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并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根据自治区、市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总体规划和部署制定本区的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
（3） 领导、组织、协调全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及有害气功组织的工作。了解、掌握“邪教”及其他有危害气功组织的活动动向,综合有关信息,确保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为区委决策当好参谋、助手。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反邪教的社会宣传工作。
（4） 支持、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严格公正执法。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依法互相制约，密切配合。依法组织开展执法督查，督促、推动政法各部门查处大案要案，组织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
（5）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夯实维护稳定的社会基础。加强出租房屋、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完善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管理体系，落实出租人安全责任制和承租人登记管理制，加快建立完善流动人口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
（6） 组织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探索政法工作改革的新路子；指导政法队伍建设，研究和落实加强政法部门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协助区委及其组织部门考察、选拔、管理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协助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政法部门干部违法违纪的案件。
（7） 组织、协调本区各有关部门各街道（乡）开展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各部门和街道（乡）其他及综治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
（8） 组织、协调本区各有关部门和各街道（乡）开展维护稳定和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经常开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和苗头的排查工作，针对维护稳定工作和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
（9） 办理自治区、市委政法委、区委及区委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机构及人员编制
政法委实有人员 ：行政人员18人，其中副县级2人；事业人员10人。科级：7人，副科：5人
政法委为全额拨款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独立核算，单独编制部门预决算。
二、2017年部门预算预算安排情况
（一）收支总体情况
2017年，政法委收入预算为53000.53万元，都是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结余收入0万元。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2017年，政法委支出预算为53000.5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33.25万元，主要为人员工资福利支出等支出309.5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0.5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93.12万元；
（二）预算支出主要内容
基本支出433.25万元。具体包括：基本工资、社会保障等支出；养老保险43.01万元。
项目支出具体包括：全区人员经费：15166万元，信息化：10000万元；2017年出租房屋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经费300万元；2017年平安建设经费350万元；2017年教育培训经费200万元；非在编人员经费6600万元；市委督导组用餐经费79.2万元；2017年监控系统、门禁系统安装与维护经费4000万元；2017年司法救助经费200万元；便民服务站建筑工程经费3000万元。
三、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bookmark: _GoBack]2016年，政法委“三公”经费预算总额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接待费用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


附件：1.单位基础信息表
2.收入预算总表
3.支出预算总表
4.单位支出明细表—资金来源
5.单位支出明细表—经济科目
6.“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高新区（新市区）政法委
